
　　第六十六条　关于申请汇总缴纳增值税办事指

南 (广东税务局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 (一)政策依据

　　１ «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»

　　２ «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»

　　３ «财政部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业户总分

支机构增值税汇总纳税有关政策的通知» (财税

〔２０１２〕９号)

　　４ «财政部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

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»(财税 〔２０１６〕３６号)

　　 (二)政策内容

　　固定业户的总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 (市),但

在同一省 (区、市)范围内的,经省 (区、市)财

政厅 (局)、国家税务局审批同意,可以由总机构汇

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.

　　二、具备条件

　　 (一)总机构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,分支机构

由总机构全资开设、且为非独立法人企业.总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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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分支机构具有完全的控制和管理,并履行监督管

理责任.

　　 (二)总分支机构实行统一经营、统一采购配

送、统一核算、统一规范化管理;总机构与分支机

构实现计算机联网,能及时监控货物移送、服务项

目发生、销售收入实现和发票开具等情况,确保财

务核算规范.

　　 (三)总分支机构能准确计算增值税销项税

额、进项税额和应纳税额,准确提供税务资料.具

有完备的内部控制制度,明确的会计核算、资金使

用、货物移送管理要求,能准确记录销售收入、货

物进、销、存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,实现信息管理

系统有效监控.

　　分支机构应设置以下账簿:存货明细账、应收

应付款项明细账、销售收入明细账、银行存款及现

金日记账.按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或由总机构统一

设置账簿核算的,分支机构应按年保存由总机构提

供的包括以上账簿记载内容的相关资料.

　　 (四)总分支机构纳税信誉良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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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、所需材料

　　总分支机构申请增值税汇总纳税的,应向其总

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如下材料:

　　 (一)纳税人申请报告

　　 (二)«跨地区经营总分支机构清册»

　　 (三)财务、会计管理制度资料

　　 (四)企业经营管理内控制度和管理信息系统

操作手册

　　 (五)总分支机构隶属关系等证明材料

　　四、办事流程

　　总机构可前往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 (场

所)办理增值税汇总纳税业务.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货物和

劳务税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１２３６６

　　办事网址:

　　https://etaxguangdongchinataxgovcn/

　　受理地点:总机构主管税务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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